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18,954,231.83 520,461,636.12 18.92%

营业利润 132,082,801.92 113,652,323.99 16.22%

利润总额 130,801,751.44 112,848,790.79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0,423,594.48 98,043,804.30 1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3 1.82 -1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2% 20.67% -9.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03,049,365.65 1,701,103,689.51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056,472,152.57 974,928,668.37 8.36%

股 本 72,887,000.00 40,000,000.00 8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4.49 24.37 -40.54%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本表数据中，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调整列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 随着在手订单的稳步推进和实施，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1,895.42 万元，同比增长 18.92%；公司持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产品研发收
入增长较快。 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 13,080.18 万元，同比增长 15.9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2.36 万元，同比增长 12.63%。

2、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 170,304.94 万元,较期初增长 0.1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5,647.22 万元,较期初增长 8.36%；股本 7,288.70 万元，较期初
增长 82.22%，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授予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4.49 元，较期初下降 40.5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0-007）中关于 2019 年全年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

体数据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铁成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抵债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商誉等进行了减值
测试， 预计将对 2019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1,355,027.98
元，该事项将减少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55,378.89 元，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需董事会审议的相关标准。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做出了书面说明， 同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三、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并附签字页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青龙管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9 年 1—12 月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合理性的说明。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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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 年 2 月 28 日下午 15:00。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 0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 09:15-15:
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5 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邓志毅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 代表股份 53,082,2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2.8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53,028,000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72.75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4,24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74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代表股份 16,879,34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3.15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6,825,101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23.08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4,24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744％。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刘

奕华因工作原因缺席现场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副总经理陈朝阳由于个人原因缺席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
票表决，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040,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20％；反

对 41,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37,96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48％；反对 41,3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5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070,3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6％；反

对 11,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867,46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6％；反对 11,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以专人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宏斌先生召集并主持。
4、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
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实际状况和
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合理，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进行操作利润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加盖监事会印章并附签字页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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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〇年二月

致：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刘子丰和吴晓婷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对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
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山市金马科技娱
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而出
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
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发表意见， 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 2020 年 2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2020 年 2 月 13 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及地
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投票规则、会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通知方式和内容，以及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在广东省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5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披露的一致。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8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8 日 9:15-15:00。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 人，代表股份

53,082,2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2.8281%。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人，

代表股份 53,02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2.753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54,24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4%。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料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合法、有效。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 投票活
动结束后， 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数据统计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予以公布。 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40,860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权的 99.9220%；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权的 0%；41,3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权的 0.07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6,837,961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权的 99.7548%；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权的
0%；41,380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权的 0.245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表决通过。

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70,360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权的 99.9776%；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权的 0%；11,8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权的 0.02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6,867,461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权的 99.9296%；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权的
0%；11,880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权的 0.0704%。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 （广州 ）律师事务所 （盖章 ）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
章小炎 刘子丰

经办律师 ：
吴晓婷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2 月 27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抵债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商誉等进行了减值
测试， 预计将对 2019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1,355,027.98
元，该事项将减少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55,378.89 元，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需董事会审议的相关标准。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相关
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一）资产范围及 2019 年度预计计提的资产减值累计金额

项目 2019年度预计计提的资产减
值累计金额（元）

占 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767,289.45 3.75%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4,621,076.07 6.26%
应收利息—坏账准备 2,389,132.62 3.24%
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2,777,129.34 3.7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654,081.62 23.92%
抵债资产—减值准备 3,095,296.33 4.19%
发放贷款及垫款—贷款损失准备 18,051,022.55 24.46%
合计 51,355,027.98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为准。
（二）计提原因、依据及方法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确定损失准

备， 根据不同账龄区间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率并结合前瞻性信息确定的预期损失
率计提信用准备。

2、存货：根据预计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固定资产：根据预计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4、抵债资产：预计抵债资产可变现净值低于抵债资产账面价值而计提的减值

准备。
5、发放贷款及垫款、应收利息：根据公司贷款五级分类办法对年末发放贷款按

风险组合分类后，按相应分类的计提比例计提，发放贷款相应的应收利息采用与贷
款同样的风险分类计提减值准备。

（三）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上述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损益。
（四）审批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出具了书面说
明，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相关
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计提减值准备 51,355,027.98 元， 预计减少公司 2019 年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155,378.89 元。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1、公司 2019 年度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抵债资

产、发放贷款及垫款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

2、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公司 2019 年度对上述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

3、本次审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不
会影响公司以前年度损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实际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合理，不
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作利润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9 年 1—12 月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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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53,294,036.05 1,446,592,929.67 28.11
营业利润 211,863,080.32 97,806,009.97 116.62
利润总额 208,953,257.70 95,055,234.31 1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5,932,921.78 73,796,103.57 124.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22 1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4.04% 4.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36,920,894.75 2,950,172,216.91 1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007,402,680.02 1,918,802,449.27 4.62

股本 334,992,000.00 334,992,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99 5.73 4.54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853,294,036.05 元， 营业利润 211,863,080.32
元， 利润总额 208,953,257.70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5,932,921.78
元。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加 28.11%，营业利润较上年增加 116.62%，利润总额较上
年增加 119.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 124.85%。

营业总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执行的订单量较上年增长较多所致。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等五项增加的主要原因系营业总收入增加、规模效应提升所致。
（二）财务状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 3,536,920,894.75 元， 较年初增加

1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07,402,680.02 元， 较年初增长
4.62%。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99 元，较年初增长 4.5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无差

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54,603,480.18 885,845,642.72 19.05
营业利润 123,192,997.15 103,551,413.20 18.97
利润总额 121,794,135.33 104,309,690.99 1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4,072,079.97 88,077,934.68 1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8 1.64 1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40 37.10 减少 3.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97,111,835.16 498,360,400.43 10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753,138,566.94 268,125,491.10 180.89

股 本 71,642,667.00 53,732,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0.51 4.99 110.62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基于稳定的客户合作和持续扩展的业务规模，公司盈利能力稳定，

经营状况良好。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4,603,480.1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05%；
实现利润总额 121,794,135.3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072,079.9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16%；基本每股收益 1.88 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4.63%。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比期初增长 100.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比期初增长 180.89%，公司股本比期初增长 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比期初增长 110.62%，主要系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本次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净利润略有差异，主要系公司成本管

控比预期好所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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